
  

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U-start創新創業獎補助要點第
五點修正規定 

五、補助及獎勵原則： 

(一)補助原則：依本署 U-start 創新創業相關申請作業須知，經評

選獲補助者，由本署補助學校創業輔導費用新臺幣（以下同）

十五萬元及補助團隊創業基本開辦費三十五萬元為原則，青年

創業團隊採部分補助，團隊應有自籌款配合。經費編列原則如

下： 

1.學校創業輔導費用：以業務費、人事費及雜支為編列原則。

業務費編列項目以講座鐘點費、諮詢費、工讀費、印刷費、

國內旅費、短程車資、膳宿費、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、臨

時人員勞、健保及勞工退休金等科目為原則，並依「教育部

補（捐）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規定，倘內部場

地有對外收費，且供辦理計畫使用者，得依規定編列場地使

用費；必要時，得敘明理由編列其他項目。另應編列至少百

分之三十經費用於輔導團隊之專業業師諮詢費用。 

2.團隊開辦費：以業務費、人事費及雜支為編列原則，其中人

事費編列以補助經費百分之七十為上限。業務費編列以工讀

費、印刷費、國內旅費、短程車資、膳宿費、公司設立規費、

記帳費、材料費、租金、廣宣費、資訊服務費、場地使用費

等科目為原則，必要時，得敘明理由編列其他項目。但不得

將補助款支用於人員獎金、國外差旅費、公關交際費、耐久

性設備、硬體修繕等費用。 

(二)獎勵原則：依本署 U-start 創新創業相關申請作業須知，經評

選為績優團隊，本署得提供二十五萬元至一百萬元創業獎金，

且獎金依規定辦理所得扣繳。 

(三)針對特定對象，本署得衡酌實際狀況優予獎補助團隊或補助學 

校創業培力費用，以配合政府相關政策之推動。 


